
根据新竹路北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
申请“唯一住房”奖励：（1）依申请人申请进行认定(填写申请书，提供
相应身份证明）；（2）申请人在《征收范围公告》下达之日前男性年满22
周岁、女性年满20周岁；（3）房屋现状用途为居住的（室内及室外照
片）；（4）申请人及其配偶出具在本市和户籍所在地范围内无其它有证
房屋的承诺书（承诺书由两名毗邻邻居签字证明）和未在绿园区征收项
目中获得过有证照房屋、宅基地以及无证房屋参照有证房屋补偿安置的
书面承诺；（5）房屋建筑时间以《征收范围公告》前的长春市测绘院卫星
图上有显现该房屋为准（下载地图并在地图上标注拟认定房屋位置）；
（6）经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村委会认定；（7）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七天，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或者虽有异议但经再次复查符合奖励条件的（在征
收范围内现场张贴公示七日同时在绿园区房屋征收网站公示七日）。

申请人名单如下：
1、施化明 男 54岁 身份证号：220122********7252；2、刘贺祥

男 54岁 身份证号：220323********4811；3、王德玖 男 55岁 身份证
号 ：229021********5670；4、孙 廷 科 男 5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9001********5213；5、刘春山 男 79岁 身份证号：220103********
0815；6、张 立 男 56 岁 身份证号：220122********3356；7、杨 英
女 66岁 身份证号：220323********4828；8、张广洪 男 68岁 身份证
号 ：220103********3513；9、张 树 帮 男 65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4********6711；10、林 德 平 男 65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2510；11、董 铁 路 男 53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3135；12、张 加 山 男 5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9001********5239；13、邢 跃 玲 女 53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3322；14、翟 振 武 男 60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4********6552；15、刘 春 善 男 66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2916；16、王 振 华 男 76 岁 身 份 证 号 ：
229001********5613；17、田 森 男 58岁 身份证号：220122********
313X；18、尹永奎 男 68岁 身份证号：222323********3616；19、陈兴
宽 男 62岁 身份证号：220104********6519；20、于凤荣 男 79岁 身
份证号 ：220103********3544；21、穆建军 男 64 岁 身份证号 ：
220111********243X；22、崔 喜 东 男 58 岁 身 份 证 号 ：

232125********4211；23、戴 云 和 男 60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221********6516；24、郭 文 明 男 4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3********3512；25、兰 海 庆 男 35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0437；26、于 淑 洁 女 5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2301********4440；27、王 有 利 男 57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3********3513；28、陈 亚 凤 女 57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3541；29、匙 少 海 男 58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4********6717；30、皮 贵 峰 男 56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223********621X；31、杨 军 男 49岁 身份证号：229005********
691X；32、李春英 女 54岁 身份证号：220381********2421；33、孙吉
有 男 52岁 身份证号：220122********3315；34、王贵喜 男 63岁 身
份证号 ：222323********3610；35、于志国 男 54 岁 身份证号 ：
220103********3532；36、贾 永 志 男 80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4********6471；37、刘 亚 丽 女 5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319********2068；38、韩 淑 芬 女 68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2********5229；39、李 瑞 法 男 5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6********0217；40、高 长 奎 男 68 岁 身 份 证 号 ：
211224********2819；41、吕 艳 红 女 39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381********1469；42、高 中 文 男 60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22********3151

根据规定，现将申请人的自然情况等进行公示七日。在公示期内
有举报且经调查核实其不符合奖励条件的，取消本奖励。公示期满无
异议的，或者虽有异议但经再次复查符合奖励条件的，提报征收工作
疑难会议讨论，通过后给予奖励。对实名举报的将核查处理结果反馈
给举报人。公示媒体如下：1.房屋征拆范围内醒目处和社区(村)委公
示栏。2.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网站www.lyfwzs.
com。3.《吉林日报》。

投诉举报电话: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
王聪15526654001 田野 15584245452
投诉举报信箱：81502002@qq.com

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
2022年10月25日

关于拟对新竹路北项目内（第一批）“唯一住房”申请人进行奖励的公示

解除合作通知书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鑫 美 源 运 输 服 务 部（ 合 同 编 号 ：

11202006060440）：自2022年1月1日起一直没有业务，也没有上班，
现与您解除合作。经点部联系该服务部员工本人和紧急联系人，员
工未签署离职资料，也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未到公司上班，严重违
反了公司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22年10月
24日。特此函告

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4日

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受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
理办公室委托，对哈大客专安全整治项目进行征收。现对有意向实施
房屋等附着物评估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邀约。

一、评估范围及内容：经哈大公司、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和省铁投公司等部门联合确认的哈大客运专线外轨中心线两侧30米
以内的约228户有证房屋及2019年哈大铁路安全整治工作过程中已
拆除的全部地上物（本街道域内）。按规定要求对征收范围内的国有、
集体土地上被征收房屋及2019年哈大铁路安全整治工作过程中已拆
除的全部地上物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关报告。

二、应邀单位报名资格标准：1.应邀参与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单位
必须在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的评估中介机构信誉平
台名单中，且注册地为古林省长春市。2.应邀参与房地产价格评估
的单位必须在长春市绿园区域内负责过征收项目的估价工作。3.本

次邀约三家房地产估价机构作为候选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取其中
一家作为该项目的评估机构。

三、应邀单位报名时必须携带以下资料：单位简介、业绩、联系人
及电话；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
印件；单位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资质正原件及复印件（已办
理五证合一手续的，只提供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件即可）；单位法定代表
人证书及授权书、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经办
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单位公章、法人章。

四、报名时间：2022年10月25日 8:30至16:30
五、邀请机构：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王聪 刘志伟 电 话：15526654001 18686543119

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
2022年10月25日

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关于哈大客专安全整治项目（绿园区林园街道域内）进行评估的邀约

经过绿园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被征拆人在签约期限内签约的享
受奖励政策：

现有以下9名申请人申请奖励政策二补偿安置奖励政策：申请奖
励政策名单如下：1、王秀春 女 53岁 身份证号：220104*********
6723；2、王炳刚 男 39岁 身份证号：220106*********1839；3、王炳
芹 女 46岁 身份证号：220104*********6725；4、郑永志 男 62岁 身
份证号 ：220104*********6711；5、王炳会 女 41 岁 身份证号 ：
220104*********6720；6、王 炳 新 男 35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6*********183X；7、王 炳 超 男 30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6*********1834；8、郑 超 男 34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6*********1812；9、王 海 胜 男 52 岁 身 份 证 号 ：
220104*********6731

根据规定现将申请人的自然情况等进行公示七日。在公示期内
有举报且经调查核实其不符合奖励对象的，取消补偿安置奖励。公示
期满无异议的，或者虽有异议但经再次复查符合补偿安置的，给予补
偿安置奖励。对实名举报的将核查处理结果反馈给举报人。

公示媒体如下：1、房屋征拆范围内醒目处和社区（村）委公示栏；
2、《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网》；3、《吉林日报》。

投诉举报电话：
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81912727
长春市绿园区房屋经办中心81890165

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
2022年10月25日

关于对新月路南（金宝特）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
“消防用地”拟对申请人实行补偿安置奖励政策的公示

吉林市博达钾肥有限公司、吉林市咏田肥业有限公司、尹辉、田
羚、齐申尧、田志宏：

根据吉林省中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吉林市龙顺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吉林省中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已将对你们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本金19,
950,000.00元及利息、各项费用等）依法转让给吉林市龙顺科技有限
公司。吉林省中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吉林市龙顺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吉林市龙顺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你们作为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吉林市龙顺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吉林省中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吉林市龙顺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4日

吉林省中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吉林市龙顺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磐石市社会福利院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债务人接
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
公告日起三十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处清算组电话：0432-65246111理有关
事宜。逾期未办理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解爽
联系地址：磐石市西兴街222号
特此公告。

磐石市社会福利院
2022年10月19日

注销公告

无名氏，女，年龄 60
岁左右。2016年 12月28
日，由镇赉县城郊派出所
护送至我站入站接受救
助。此人瘫痪且精神异
常，本人因无法查明其家
庭住址及身份信息，我站
委托白城市社会精神病院
代养治疗。在此期间我站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公开寻亲至今，均无人认
领。现该人于2022年10月15日病逝，望该人
的亲友或知情者请在公告发出30天内与镇赉
县救助管理站联系，逾期将进行火化处理。

联系电话：
0436-7221939 15043667091

镇赉县救助管理站
2022年10月17日

寻亲启事

根据2022年10月20日股东会决议，吉
林省鼎晟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18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其中孙宪宏出
资800万元减为0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担保。

吉林省鼎晟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2年10月20日股东会决议，吉
海机械工程（吉林）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2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其中徐海伦出
资900万元减为0元，孙凤霞出资100万元
减为0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吉海机械工程（吉林）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常怀阔，男，2022年 10
月 17 日出生（福利院估
计）。该弃婴系于 2022 年
10月 19日 8时 10分许，被
群众发现其被遗弃在榆树
市闵家镇法藏寺的门前。
该弃婴由一条绿色棉被包
裹，身穿红色婴儿服，随身
携带现金三百元。该弃婴

患有颅内出血、帽状腱膜下出血、消化道出
血、特发于围产期的感染、新生儿黄疸、新生
儿贫血。

请上述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
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到长春市儿童福利院认
领，逾期无人认领者，福利院将依法进行安置。

长春市儿童福利院
2022年10月23日

长春市儿童福利院寻亲公告

声 明
松辽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松辽公司）总承包的吉林

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大安龙海灌片工程十八标段（下称大安十八标）工
程、吉林西部供水工程大安片区八标段（小西米泡群补水工程标段，下
称大安八标）工程，因施工人刘志全未能按照法院生效判决提供相关
工程施工资料，松辽公司申请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未果。为确保
工程竣工验收，松辽公司现声明：有关施工人刘志全未能提供的大安
十八标工程和大安八标工程的施工资料全部作废。

声明人：松辽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25日

●郝琳琳将与吉林建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
建龙花园 15 幢 6 单元 412 号商
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一式 4 份，
其 中 1 份 ）遗 失 ，编 号 ：GF －
2000－ 0171，声明作废，剩余 3
份有效。●长春市创达电气销售有限
公司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唐 秀 珍（ 身 份 证 号
230221195409200461) 将 长 春 市
新都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国信南山桃花源43栋901室购
房款收据遗失，收据凭证号码：
5049490，声明作废。● 唐 秀 珍（ 身 份 证 号
230221195409200461）将 长 春 市
新都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国信南山桃花源43栋901室物
业维修基金收据遗失，收据凭证
号码：5049491，声明作废。● 单 丽 亚（ 身 份 证 号 码:
22080219811206154X）遗 失 执 业
药 师 注 册 证 ， 证 号:
222220080234，声明作废。

●吉林省证大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912207006961254685）
将公章（号码 2207021129383）遗
失，声明作废。

● 李 长 富（ 身 份 证 号 ：
220721197908021630） 将 吉
JM9952 （ 登 记 证 书 编 号
220003372561）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行驶证遗失，特此声明作
废。

● 代 宪 丰 将
220182198008226416 号出租车上
岗证丢失，声明作废。

●丁洪伟不慎将倚澜观邸2
期 1 栋 405 号公寓有价票据丢
失，票据号为:4024557，特此声明
作废。

● 北 华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的
《吉 林 省 医 疗 机 构 门 诊 收 款
专 用 票 据（ 机 打 ）》起 止 号 码
为 0000972001- 0000992000 中
0000976058 号码票据丢失，声明
作废。

● 王 亚 侠 将 编 码 为
199822110220121560817044 的 执
业医师资格证遗失，签发日期为
1993年8月1日，现声明作废。

●磐石市东宁街高大勺私房

菜馆将 JY2202840109557 号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 辛 敏 利 ( 身 份 证 号:
222324196302143259)将车牌照号
为吉J28788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
失，登记证书号:220000198436，声
明作废。

● 辛 敏 利 ( 身 份 证 号:
222324196302143259)将车牌照号
为吉 J28788 的机动车行驶证丢
失,声明作废。

● 辛 敏 利 ( 身 份 证 号:
222324196302143259)将车牌照号
为吉J28788的机动车牌照丢失，
特此声明。

● 崔 贺 然 将 编 码 为
201822110220702199109200210的
执业医师资格证遗失，签发日期为
2018年10月19日，现声明作废。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鹅 千 味 烤 鹅 店

（92220109MA177UX80Y）将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2201090156573，声明作废。

●公主岭市卫生监督所代庆
杰将公主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执法证（证号：N00460186）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罗宝君将残疾证丢失，证
号：22031919540124183412。声明
作废。

●磐石市朝阳山镇亿利食品
超市将JY12202840095758号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耿丽英将大禹南湖蜜蜂公
寓收据丢失，收据号如下：0003589
号 (5000 元)，0019551 号 (36430
元)，0006937 号 (82860 元)，
0010843 号(41430 元)，特此声明
作废。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书 亦 烧 仙 草 世 光 路 饮 品 店

（92220100MA7DJBMY3M）将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22201090259842，声明作废。

● 陈 桂 义
（22012119651203151X）将长春职
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
证 遗 失 ， 证 书 编
号.502265200606000095，特此声
明。

●榆树市兴顺沙石经销处将
公章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
9222 0182 MA14KK6C2Q，声明作
废。

●朱家宏遗失天禄金典名城

E3 栋 2 单元 1104 物维与契税收
据 ，收 据 号 DS200913001，金 额
11663元/11749元，声明作废。

●王石将警官证遗失，警官证
号:22000132，声明作废。

●长春市双阳区宏硕幼儿园
将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
J2410025776202，开户银行：吉林
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710513011015200015370，
声明作废。

●王海燕将榆树市五棵树镇
亿晟蓝郡小区 7号楼 4单元 2层
207门，面积96.19平方米购楼收
据丢失，票据单号0011170，声明作
废。

●经济技术开发区孙大勇西
医内科诊所不慎将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正本丢失，登记号 长经开
卫医证字2020015，声明作废。

●苏虹蕾2020年10月7日将
22032219820706926X 号身份证遗
失，声明作废。

●黄建华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19032106，声明作废。

●集安市利鑫汽贸有限公司
不慎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丰硕农业有限公司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乡字第九九入市2020001号

一份丢失；《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附件编号九九入市2020001号四
份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农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农自然资公发[2022]18号

经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房地产开发用地竞买人应
当具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12日前工作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
局索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12日至2022年11月21日16时工作
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1月21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2年11月21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农安县自然资源局。挂

牌起始时间为2022年11月12日上午9时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2年
11月22日上午9时整；挂牌出让仪式定于2022年11月22日9时整在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农安县农安镇宝安路
联系电话：0431—89935711 联系人：孙先生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10月24日

地块编号

2021126

2022033

2022038

2022039

2022043

2022044

2022045

2022049

2022052

2022053

土地位置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开安） 东至空地、南至规划
路、西至空地、北至空地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规划路、南至普
珞拓科技、西至国家屯村、北至空地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规划路、南至空
地、西至空地、北至合通路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居民区、南至道
路、西至居民区、北至居民区

农安镇街内 东至中华街、南至规划路、西至中医
院、北至空地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302国道、南至
隆新路、西至空地、北至谭家屯村耕地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隆发机械制造、
南至凯通汽车零部件、西至规划路、北至空地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空地、南至空
地、西至规划路、北至道路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东郡西街、南至
荣发时代新城二期、西至繁华里B区一期、北至道路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空地、南至荣发
中路、西至道路、北至赵粉房路

土地面积
（㎡）

5747

5703

15038

4875

22178

41759

11184

10108

2746

39290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居住（商
业、住宅）

工业

工业

工业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40%
≥40%
≥40%
≥40%
≤20%
≥40%
≥40%
≥40%
≤34%
≤20%

容积率

≥0.8
≥0.7
≥0.7
≥1.0
＞1.0≤2.4
≥1.0
≥0.7
≥0.7
＞1.0≤2.8
＞1.0≤2.4

绿地率

≥35%

≥25%
≥35%

建筑
限高

≤25米
≤24米
≤24米
≤24米
≤54米
≤24米
≤24米
≤24米
≤54米
≤54米

出让年限
（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8.7

118.4

312.1

101.2

1229

877

232.1

209.8

89

118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辉南县正昌

纸箱加工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1386.64万元，其中贷款本金850万

元，表外利息32.12万元。截至2022年5月30日，孳生利息504.52万

元。吉林省三荣纸业有限公司、自然人金英芬、千程山提供保证担

保。抵押物为坐落于辉南县经济开发区，产权证号分别为0052632

号、0052633号，面积分别为2219.44平方米、1246.00平方米厂房，目

前闲置。该债权在辉南县人民法院执行中。欲了解债务人及保证人

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京东网公开竞价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2年10月25日,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苏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25

通讯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3999号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冯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2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关于对辉南县正昌纸箱加工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辉南县四海

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总额为1227万元，其中本金600万元，截至

2022年5月30日利息627万元。保证人为自然人刘景岩、尤晓静；抵

押的房产位于辉南县朝阳镇平安村，面积4210平方米，所有权人为刘

景岩，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房权证辉城字第0090234号”，产别为私有，

结构为砖混，层数为3层，抵押物所在层数1-3层。目前开养老院。

该债权在执行终结中。欲了解债务人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

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京东网公开竞价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本次竞价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2年10月25日，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苏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25

通讯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3999号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冯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2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关于对辉南县四海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公 告
请以下公司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与长影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办理付款事宜，联系电话：0431-85950383，逾期
未联系的，视同放弃债权，款项将不予支付，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行负
责。1、廊坊从升保温材料有限公司；2、吉林省跻强建工集团有公
司；3、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4、长春建工集团吉泓建筑
公司；5、深圳市建筑装饰工业有限公司；6、北京赛迪瑞丰科技有限
公司；7、长春市辰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8、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吉林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长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北京博圣苑线影视科技有限公司；12、深圳市泛亚创景照明设计
有限公司；13、吉林省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24日

吉林省瑞通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220105MA170AB96L，法定代表
人:李文龙)，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李文龙 联系电话:
13029010707

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大街以东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第7幢0单元
1006号房

特此公告
吉林省瑞通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0日

减资公告
吉林省中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220105MA17LE657Y，法定
代表人:张桂兰)，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
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王相御 联系电话:
18043683538

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大街以东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第4幢0单元
1304号房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0日

减资公告

根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

例》，现就拟任命审判职务的梁宇菲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梁宇菲，男，1977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民商法学

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三级高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决庭副庭长。

张海胶，男，1982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民商法学

专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员。

王博，女，1981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律硕士专

业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现任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李金萍，女，1983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刑法学专

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浩，男，1983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律硕士专

业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现任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冯曲，女，1985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诉讼法学专

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赵丽，女，1991年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现任长春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

判庭四级法官助理，拟任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

刘欣，女，1986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铁路运输

法院审判员、二级法官，拟任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长

春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审判员。

杨峰，男，1982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现任吉林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

审判员、一级法官，拟任吉林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郭爽，女，1970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经济法专业

在职大学本科学历。现任白城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

长、审判员、一级法官，拟任白城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庭

长。

李相根，男，1969年1月出生，朝鲜族，中共党员，法学专

业在职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审判员、一级法官，拟任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庭长。

张乐乐，女，1990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律专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现任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综

合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拟任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

庭副庭长。

李伟，男，1981年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法律硕士学位。现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三级高级法

官，拟任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徐雪峰，男，1977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

在职大学本科学历。现任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一级法官，拟任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副院长。

杨钰，女，1992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现任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综合审

判庭三级法官助理，拟任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

单明悦，女，1990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

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现任临江林区基层法院立案

庭三级法官助理，拟任临江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

朱翔，女，1975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在

职大学本科学历。现任珲春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二级书记

员，拟任珲春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

林永德，男，1984年4月出生，朝鲜族，中共党员，法学专业

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现任和龙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

审判员、一级法官，拟任和龙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以上同志是否符合任

命审判职务的标准和条件提出意见，反映问题。我们将对反

映的情况和问题，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并按有关规定做出相应

的处理。

来信来访接待机构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路1117号；

邮编：130033；

举报电话：0431-88556679，0431-88556623；

公示截止时间为2022年11月1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2022年10月25日

拟任命审判职务人员任职前公示公告
（2022年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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